
等，购货方将之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此时购货方不需要或不

能抵扣进项税额，销售方完全可采取设立运输公司为购货方

代垫运费的方式进行纳税筹划，这既降低了销货方的税负，又

不会增加购货方的税负。

3援 改变运费支付方式。如果企业无自备车队，也不能设

立运输公司，只能请外面的运输公司运输货物，则这类业务的

付费方式分为直接支付运费或代购货方垫付运费两种形式。

如果要降低本企业税负，可以采用代垫运费的方式。企业以正

常的产品价格与购货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商定运输公司

的运输发票直接开给购货方，由企业将该发票转交给购货方，

企业为购货方代垫运费。此外，与运输公司签订代办运输合

同，企业在货物运到后向运输公司支付代垫运费。这样，企业

就可以节省运费收入 10豫（17%-7%）的税金。

例 3：某生产水泥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购货方

签订销售合同，水泥以 280元/吨卖给购货方（包含 35元/吨

的运输费用）。该企业每年销售水泥 10万吨。该企业没有运输

车队，请外面的运输公司以 35元/吨的价格运送。企业进项税

额为 180万元（不含运输发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如果按直接支付运费方式，企业应纳增值税=100 000伊

280伊17豫原（1 800 000垣100 000伊35伊7豫）越2 715 000（元）。

如果企业和运输公司以代垫运费的方式签订运输合同，

每吨价格为 35元，同时对原销售合同进行修改，将代垫运费

从销售价格中分离出来，水泥每吨计税价格从 280元降为245

元。这样处理后，企业整体利润并未减少，只需交税 2 365 000

元（100 000伊245伊17豫原1 800 000），可节约税金 350 000 元

（2 715 000原2 365 000）。而对于购货方，若属于一般纳税人，

一方面可抵扣的进项税减少：100 000伊35伊17豫=595 000

（元）；另一方面，通过支付运费，使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加=

100 000伊35伊7豫=245 000（元），使购货方多交税金 350 000元

（595 000-245 000）。这样，购销双方整体税负不变。但购货方

若是小规模纳税人，或消费者，或是购货方虽然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所购货物为机械设备等，购货方将之作为固定资产入

账的，此时购货方不需要或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采取代购货

方垫付运费的方式可享受到总体节税优惠。

4援 需要注意的问题。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目的是降低企

业税负，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纳税筹划作为一项经济活

动，在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必然会耗费一定的成本。运

用纳税筹划处理运费时，无论是利用“纳税均衡点”分析法，在

内部核算运费与设立运输公司独立核算运费之间进行转换，

还是把运费收入转化为代垫运费，以及把支付的运费转化为

代垫运费，都必然存在一定的转换成本。因此，在对运费进行

纳税筹划时，事前需要进行必要的估算和相应的成本收益分

析。当节税额大于转换支出时，说明纳税筹划是成功的;反之，

应维持原状不变。茵

建筑安装企业和生产飞机、船舶和大型机械设备等产品

的工业制造企业，其生产活动和经营方式有其特殊性：建造或

生产的产品通常体积巨大；建造或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往往跨

越一个或几个会计期间；所建造或生产的产品价值比较大等。

因此，在建造或生产产品之前，建造或生产企业与产品的需求

方（即客户）要签订建造合同。为了规范与建造合同相关的收

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

同》（以下简称“准则”）对其进行了特别规定。准则对合同收

入、合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及账务处理的规定都是以人民币

计价为前提。根据准则规定，可以明确以下几点：淤建造合同

（固定造价合同）签订后，合同收入基本确定（不考虑奖励等其

他因素）。于合同收入应当与工程结算总额一致。盂工程完工

时，“工程施工”科目金额与“工程结算”科目金额相等。

但是，如果签订的建造合同以外币计价（以人民币为记账

本位币），即合同收入以外币计量，而承建方以人民币为记账

本位币，那么以上几点就难以明确,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淤合同收入的外币金额虽然确定，但合同人民币收入金额不

容易确定，因为用不同时间的汇率折算的人民币金额不同。那

么，用什么时间的汇率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比较合理并且方

便账务处理呢？于合同收入以外币计价，与对方进行工程账款

结算一般也是用外币计算。因合同外币收入折算成合同人民

币收入只用一个汇率（如果是一次性折算），工程结算是分期

进行，可能涉及几个不同的汇率，所以合同人民币收入金额与

工程结算总额可能就不一致。盂一般来说，建造合同完工时，

“工程施工”科目总额（包括工程成本和工程毛利）和“工程结

算”科目总额是相等的，但如果合同人民币收入金额与工程结

算人民币金额不相等，“工程施工”科目金额与“工程结算”科

目金额就会不一致。

下面以建造合同用美元计价为例，分析建造合同以外币

计价时的账务处理问题。

例：2004年 12月 20日，国内 A船厂与国外 B公司签订

一份造船合同，该艘船为 5.5万吨散货轮，总造价 2 000万美

谈建造合同以外币计价的账务处理

江苏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肖相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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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固定造价合同），12月末汇率为 8.050。A船厂预计建造此

船的总成本为 12 500万元，2006年 1月初开工，计划建造时

间 12个月，即 2006年 12月末完工。各次办理工程结算时间、

金额和当月末汇率等情况如表 1所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讲解,可按以下公式计算收入：当期

确认的合同收入越合同总收入伊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计

已确认的收入（公式譹訛）；合同完工进度越累计实际发生的成

本衣合同预计总成本伊100%（公式譺訛）。

由此可见，船舶开工建造后按完工进度计算确认收入需

要确认合同总收入和完工进度等因素。上例中，合同总收入为

2 000万美元，在按完工进度计算收入时如果要计算合同人

民币收入用什么时间的汇率折算比较合理呢？可用汇率有以

下几种：

1援 如果按 2004年 12月末汇率 8.050来计算，合同人民

币总收入为 16 100万元，与工程结算总额 15 619.4万元相

比，相差 480.6万元。用此汇率的理由是建造合同成立，合同

收入是确定的，但没有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2援 如果以开工当月汇率 8.017折算，合同人民币总收入

为 16 034万元，与工程结算总金额 15 619.4万元相比，相差

414.6万元。用此汇率没有特别的依据，但在汇率变化较大且

签订合同时间到开工时间相隔较长的情况下，可缩小人民币

总收入与工程结算总额之间的差额，但同样没解决上述存在

的问题。

3援 按签订合同当月或开工当月或预测的完工当月汇率

折算成合同人民币总收入，用于计算完工前各月收入。合同人

民币总收入最终按船舶完工交付当月末实际汇率折算，通过

调整完工交付当月的收入，使合同人民币总收入与工程结算

总额保持一致。用此汇率确定合同人民币总收入，一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定的“销售商品确认收入

的条件”，另一方面解决了以上存在的问题。但在汇率变化较

大（人民币升值）或完工当月进度比较缓慢时，当月确认的收

入可能会出现负数。

4援 合同美元总收入不按某一汇率折算成合同人民币总

收入，在上述公式譹訛中，合同收入就用美元表示，各月先按公

式计算出当月美元收入，再按当月末汇率折算成当月人民币

收入。用此方法，虽然不会出现船舶完工交付当月收入出现负

数的情况，且基本符合准则按人民币计价时的计算办法，但人

民币总收入与工程结算总额平衡等问题没有解决。

以上四种办法各有优劣，但都不是较为理想的方法。按行

业惯例，在不考虑奖惩的情况下，建造合同在建造过程中一般

都会有些变动，即增减工作量，所以一般都是以双方确认的工

程结算价为准。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此惯例，按工程结算的总额

作为合同人民币总收入，具体做法：合同完工前，按完工进度

计算收入时，用上述第四种办法计算，船舶完工当月收入按工

程结算总额减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确认。

理由如下：一是在合同完工前各月计算人民币收入时所

用汇率有几次都是与工程结算的汇率一致，可减少汇率变动

对完工当月收入的影响，降低完工当月收入出现负数的几率；

二是合同完工前用此办法计算各月收入时，符合准则的基本

要求，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包括美元和人民币收入）；三是解

决了账务处理过程中会计科目之间的平衡问题。

假定各月实际发生的成本、按上述办法计算的当月完工

进度、美元收入和人民币收入及汇率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1中 1月、7月、9月和 12月所用汇率与表 2相同。

合同实际成本一般不可能与合同预算成本完全一致，所

以在实际账务处理时，应按准则规定的方法计算完工前各月

的完工进度。在本例中实际成本超出预算成本 30万元，完工

当月如按公式计算完工进度要大于 5%。所以，完工当月美元

收入越合同美元收入（2 000）原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美元

收入（1 900）越100（万美元）。

完工当月人民币收入越工程结算总额（15 619.4）原以前会

计期间（11个月）累计已确认收入（15 042.7）越576.7（万元）。

上例账务处理（合并会计分录，不考虑增值税）具体如下：

淤发生成本时：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12 530万元；贷：

相应科目 12 530万元。于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结转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12 530 万元，工程施工———工程毛利

3 089.4万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5 619.4万元。盂办理工程结

算时，借：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 15 619.4 万元；贷：工程结算

15 619.4万元。榆船舶完工交付，结转“工程结算”和“工程施

工”科目，借：工程结算 15 619.4万元；贷：工程施工———合同

成本 12 530万元、———工程毛利 3 089.4万元。茵

付 款 时 间

2006年1月渊开工冤

2006年7月渊搭载冤

2006年9月渊下水冤

2006年12月渊交船冤

合 计

结算金额渊万美元冤 汇率

8.017

7.91

7.81

7.75

折合人民币金额

200

300

300

1 200

2 000

1 603.4

2 373

2 343

9 300

15 619.4

表 1 单位院万元

时 间

2006年1月

2006年2月

2006年3月

2006年4月

2006年5月

2006年6月

2006年7月

2006年8月

2006年9月

2006年10月

2006年11月

2006年12月

合 计

实际
成本

完工
进度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5%

100%

当月美
元收入

当月汇率

8.017

8.01

7.99

7.98

7.95

7.92

7.91

7.95

7.81

7.80

7.78

7.75

当月人民
币收入

801.7

801

1 598

1 596

1 590

1 584

1 582

1 590

1 562

1 560

778

15 042.7

625

625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625

655

12 530

100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1 900

表 2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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